何贤纪念医院沙湾院区分娩中心婴儿秤采购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情况介绍

本项目为何贤纪念医院沙湾院区分娩中心婴儿秤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X-ZWK(2018)016），范围包括分娩中心13台婴儿电子秤的采购及保修服务，交货期限为合同签订后15日内，保修期2年。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 供应商要求为独立企业法人，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人投标，不得分包、转包
三、总体要求

1. 投标人必须承诺提供厂商原装、全新的、符合国家及用户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的货物。
2. 投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
3. 配备舒适的托盘，有喂奶量测量功能。又可转变为有着20kg称量能力的儿童平台秤，托盘与底座之间有快速转换拆卸按钮。外形坚固，轻巧，便于携带，简明的操作键便于操作。

4. 技术参数：

①最大称重：20kg。②检定分度值：10g﹤10kg﹥20g③尺寸：552*156*341mm。④托盘尺寸：525*80*250mm⑤平台尺寸：280*65*235mm。⑥重量：2.5kg⑦电源：电池组。⑧准确度等级：四级。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合同总价为报价供应商成交价。
本项目最高采购限额（大写）： 肆万陆仟捌佰 元（￥ 46800.00 元）

全部服务的总包干（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内），包括但不限于物料购置、设计、制作、检验、完税、人员人工、工具器材、运输、安装、损耗品、场地、材料及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投标人对所投项目货物报出每台的单价，以人民币为报价货币。每台货物的单价必须是唯一的，不得有多个单价。
如投标人在中标或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任何遗漏性内容需产生额外费用，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中标人在实际供应过程中不得以任何理由调整价格，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在采购周期内由于市场波动而引致的风险。

五、商务要求
（1） 送货时间


自签订合同后15天内，中标人需将货物安全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完成验收。
（2） 售后服务

1. 中标人提供的通用（常用）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中标人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24个小时内给予更换。

（3） 货物质量要求：

1. 中标人保证所供货物为正规合格正品。
2. 货物的包装：以品种及规格为单位进行装箱，在每个包装箱上注明名称。
3. 成交供应商需采用厂家标准包装，且必须满足运输安全要求和规范规定，由于包装和运输过程中造成 婴儿秤 损坏，一切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成交供应商有义务保证货物包装的完好无损，采购人有权拒收成交供应商交付的已损坏的包装物以及其中的货物，成交供应商负责24小时内更换货物。

（4） 保修期：交货并完成验收后2年。
六、其他要求

七、费用支付方式

本项目实行货物交货完毕并通过合格验收后先结算成交价的95%，保修期结束后结算剩余的5%。
按采购人指定地点交付，验收合格后，以人民币方式结算，中标人须提供以下资料：

1、合同以及送货清单；

2、中标人开具的正式发票；

3、验收报告等双方协商需提交的资料。

采购人项目负责人收到后应在十五号前（遇节假日延顺）对单据核对无误后确认并送审。采购人审计科、财务科在收到发票后二十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延顺）完成审批及以转帐支票付款。

中标人供货完毕后，必须按时与采购人进行结算工作，如由于中标人自身的原因未能在验收后一个月内提供发票给采购人的，视作中标人自动放弃结算，采购人可不予以支付任何款项。
报价供应商须知

一、说明

1、本文件内出现的“采购人”、 “采购人”是指招标人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出现的“供应商”、 “成交供应商”是指报价供应商。

2、费用的承担：报价供应商应承担所有与编写和提交报价文件有关的费用，不论报价的结果如何，采购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二、报价文件的编写

（一）报价文件的组成

报价供应商编写的报价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部分，按下列报价文件的顺序，将“报价文件”加盖公章并装订成册。

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

②营业执照等副本复印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三证合一执照

③报价确认函。（见附件，不允许修改）；

④投标文件正本1份、副本3份、唱标信封（报价确认函）1份

三、电报、电话的报价概不接受。
附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

        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特此证明。

有效期限与本公司所提交的投标文件标注的投标有效期一致。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

代表人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注册号：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


投标人名称（盖公章）：                              

地   址：                                          

日   期：                                          
附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公司地址）的（投标人名称）在下面签字的（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本公司授权（单位名称）的（授权代表姓名、职务）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对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的沙湾院区分娩中心婴儿秤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X-ZWK(2018)016），提交投标文件及采购合同的签订、执行、完成和售后服务，作为投标人代表以本公司的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宜。

被授权人（投标企业授权代表）无转委托权限。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之日起生效，特此声明。

附：

投标人名称（盖公章）：                               

地址：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代表（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职务：                


附件（修改无效）：

报价确认函
致：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
根据贵方发布的沙湾院区分娩中心婴儿秤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X-ZWK(2018)016）竞争性磋商文件，本单位               （报价供应商）参加报价，并提交本报价确认函。
据此函，本人宣布同意如下：
1、本项目报价折扣率为：       %。
2、我方郑重承诺：我方同意贵方有权要求我方按照询价文件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服务。
3、我方已详细审查招标文件全部内容，包括修改文件（如有的话）以及全部资料及有关附件，我方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无解的权利。
4、本报价确认函为双方签署合同时的参考依据及不可分割部分。
报价单位（盖章）：
                                    报价单位授权人签名：

联系电话：

日期：2018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投标人代表（授权代表）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